“三好学生标兵”评分参考细则
	评分项目
	评 分 依 据
	得分

	思想道德15分
	基础分数
	思想进步，品德优秀。10分
	

	
	加分项目
	各级表彰
	获省级以上（含省级）表彰。5分
	

	
	
	
	获校级表彰。3分
	

	
	
	
	[bookmark: _GoBack]院级表彰。1分
	

	学习成绩35分
	基础分数
	能够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并起模范带头作用。20分
	

	
	加分项目
	学年平均
	80分以下（加0分）、80分（5分）、81分（6分）、82分（7分）、83分（8分）、84分（9分）、85分（10分）、86分（11分）、87分（12分）、88分（13分）、89分（14分）、90分及以上（15分）、
	

	文体实践15分
	基础分数
	积极参加各类文体、社会实践等活动。5分
	　
　
　
　
　

	
	加分项目
	竞赛等级
	国家级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6分
	

	
	
	
	省级一等奖6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4分
	

	
	
	
	校级一等奖3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
	

	
	
	
	院级一等奖1分，二等奖0.5分，三等奖0.25分
	

	
	
	社会实践
	参与市校级以上文体或学科竞赛活动志愿者服务每次1分（此项最多不超过5分）
	

	
	
	作品发表
	国家级5分，省部级3分，市校级1分
	

	任职工作10分
	基础分数
	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能够按时完成各项任务。4分
	　
　
　
　
　
　

	
	加分项目
	工作能力
	校、院学生会主席；团总支副书记等4分
	

	
	
	
	学生会副主席、部长；学生党支部委员；团总支委员等3分
	

	
	
	
	副部长，班长、团支书等2分
	

	
	
	
	其他干部1分
	

	
	
	获奖
	所在班级荣获优秀班集体、优秀团支部等集体荣誉1分
	

	评优评奖15分
	加分项目
	荣誉等级
	获国家奖学金。10分
	　
　
　
　

	
	
	
	获省级以上（含省级）荣誉。5分
	

	
	
	
	校级荣誉3分（二等奖学金2分、三等奖学金1分）
	

	
	
	
	各职能部门、院级荣誉1分
	

	创新创业10分
	加分项目
	竞赛等级
	国家级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6分
	　

	
	
	
	省级一等奖6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4分
	

	
	
	
	校级一等奖3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
	

	
	
	
	院级一等奖1分，二等奖0.5分，三等奖0.25分
	

	
	
	自主创业
	法人加6分，主要合伙人加3分
	

	
	
	创新发明
	发明类加10分，实用新型类加6分，外观设计类加6分
	

	总分
	

	注： 1、项目得分=基础分+加分项目累积分；每一评分项目最后得分不得超过该项所占分数；

	     2、同一项活动，加最高级别分，不同项活动可重复加分；同一赛事不能在不同评分项目重复加分。

	     3、思想道德项目含见义勇为、先进共产党员等荣誉表彰；文体竞赛项目含外语竞赛、数学竞赛、未教赛、广告设计大赛、普通话大赛、歌咏比赛、科技竞赛、体育竞赛等奖项（全国性比赛要根据赛区和承办单位具体情况确定比赛级别）；评优评奖项目含国家奖学金、省三好、校级三好、奖学金、优干、优团等；创新创业竞赛项目含职业规划大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等。赛事认证参照最新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部分A、B类项目表，未经认证的赛事不作为加分依据（包括志愿者）。
     4、团队赛排名第一按相应级别加分，排2-3按排名第一的0.8倍系数加分，排名4-6按0.5倍系数加分，排名6-10按0.3倍系数加分，排名10以上按0.1倍系数加分。
5、自主创业法人以营业执照为准，主要合伙人须提供入股协议书、入股转账凭证，普通工作人员不得认定为合伙人进行加分。若无营业执照须提供固定经营场地三个月以上房屋租赁合同（暂由学院提供场地的由实际管理单位开具证明）、三个月以上公司银行流水、实际经营照片，申请人一律按照合伙人标准加分。

	     6、评分细则仅对同一学年度所获奖项进行量化评分；

	     7、学习成绩只计算必修课成绩，并按分数的四舍五入取整数；

	8、总分由各评分项目直接累加，不需考虑权重；
9、比赛时间以证书标注为准（2024年9月1日——2025年8月31日）；

	     10、本细则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